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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书 秘 任 主 

院长 

副院长(政务) 副院长(常务) 

本院指导委员会 

编制员额：358 人 

预算员额：294 人 

会 

计 

室
（
２
科
）

 

第
二
科(

特
种
基
金
科)

 

第
一
科(

普
通
基
金
科)

 

掌
理
会
计
业
务
相
关
事
项
。 

政 

风 

室

 

掌
理
政
风
业
务
相
关
事
项
。 

附 图 

教
育
展
资
处
（
５
科
）

 

第
五
科
（
信
息
软
件
科
）

第
四
科
（
信
息
硬
件
科
）

第
三
科
（
观
众
服
务
科
）

 

第
二
科
（
展
示
设
计
科
）

 

第
一
科
（
教
育
推
广
科
）

 

负
责
本
院
教
育
活
动
与
观
众
服
务

之
规
划
执
行
、
志
工
训
练
管
理
、
院

区
及
展
场
之
规
划
设
计
及
其
相
关

设
施
之
管
理
与
维
护
、
信
息
业
务
软

硬
件
设
备
之
研
究
、
规
划
、
管
理
及

维
护
、
其
它
有
关
教
育
、
展
览
、
信

息
等
相
关
业
务
。 

器 

物 

处(

３
科) 

第
三
科
（
玉
铜
科
）

 

第
二
科
（
珍
玩
科
）

 

第
一
科
（
瓷
器
科
） 

仍
维
持
原
名
称
及
编
制
。
负
责
器
物

藏
品
之
典
藏
、
管
理
、
研
究
、
编
目
、

展
览
之
策
划
、
布
展
及
相
关
图
录
、

出
版
品
之
撰
写
与
编
辑
等
相
关
业

务
。 

人 

事 

室
（
２
科
）

 

第
二
科
（
考
训
给
与
科
）

 

第
一
科
（
组
编
任
免
科
）

 

掌
理
人
事
业
务
相
关
事
项
。 

参事 4 人 

负
责
南
部
院
区
相
关
业
务
。 

南 

院 

处
（

４
科
） 

第
四
科
（
行
政
管
理
科
）

 

第
三
科
（
安
全
防
护
科
）

 

第
二
科
（
教
育
推
广
科
）

 

第
一
科
（
展
览
研
究
科
）

 

安
全
管
理
处(

３
科) 

 

第
三
科
（
管
制
监
控
科
）

 

第
二
科
（
展
场
安
全
科
）

第
一
科
（
安
全
防
护
科
）

安
全
管
理
至
为
重
要
，
宜
设
一
专
责

单
位
，
负
责
本
院
安
全
防
护
及
灾
害

防
救
业
务
之
规
划
执
行
与
管
理
、
文

物
陈
列
室
安
全
及
秩
序
维
护
、
其
它

有
关
安
全
管
理
等
相
关
业
务
。 

登
录
保
存
处
（
３
科
）

第
三
科
（
修
复
科
） 

第
二
科
（
保
存
科
） 

 

第
一
科
（
登
录
科
） 

负
责
文
物
登
录
、
征
集
、
保
存
、
修

复
及
其
它
有
关
登
录
保
存
事
项
等

相
关
业
务
。 

图
书
文
献
处
（
３
科
）

 

第
三
科
（
图
书
科
）

 

第
二
科
（
策
展
科
）

 

第
一
科
（
典
藏
科
）

 

仍
维
持
原
名
称
及
编
制
。
负
责
图
书

文
献
藏
品
之
典
藏
、
管
理
、
研
究
、

编
目
、
信
息
化
作
业
及
阅
览
服
务
、

展
览
之
策
划
、
布
展
及
相
关
图
录
、

出
版
品
之
撰
写
与
编
辑
等
相
关
业

务
。 

书 

画 

处
（
３
科
） 

 

第
三
科
（
编
辑
科
）

 

第
二
科
（
策
展
科
）

 

仍
维
持
原
名
称
及
编
制
。
负
责
书
画

藏
品
之
典
藏
、
管
理
、
研
究
、
编
目
、

展
览
之
策
划
、
布
展
及
相
关
图
录
、

出
版
品
之
撰
写
与
编
辑
等
相
关
业

务
。

第
一
科
（
典
藏
科
）

 

负
责
本
院
出
版
品
发
行
、
智
慧
财
产

权
之
管
理
授
权
及
救
济
、
藏
品
图
像

及
文
物
艺
术
发
展
基
金
业
务
之
执

行
管
理
、
其
它
有
关
文
创
发
展
等
相

关
业
务
。(

即
原
文
化
营
销
处
业
务
。) 

文
创
营
销
处
（
４
科
）

 

第
四
科(

文
创
科) 

第
三
科(

授
权
科)

 

第
二
科(

出
版
科) 

 

第
一
科(

基
金
管
销
科)

 

第
一
科
（
文
书
科
）

 

秘 

书 

室 
(

６
科)

 

第
五
科
（
营
缮
科
）

 

第
四
科
（
庶
务
科
）

 

第
三
科
（
公
关
科
）

 

第
二
科
（
研
考
科
）

 

负
责
文
书
、
印
信
、
出
纳
、
营
缮
、

采
购
、
庶
务
、
财
产
管
理
、
研
考
、

法
制
、
公
共
事
务
及
不
属
其
它
各

处
、
室
事
项
。 (

即
原
秘
书
室
业

务
，
并
含
原
展
示
服
务
处
‘
公
共

事
务
科
’
业
务
。) 

第
六
科
（
采
购
科
）

 


